

2022年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湘潭市中医医院、湘潭市中心血站、湘潭市健康教育所公开招聘部分岗位
联合面试公告
根据《2022年湘潭市市直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公告》，现就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计算机工程师、财务干事、科教干事等3个岗位）、湘潭市中医医院（财务职员岗位）、湘潭市中心血站（专技人员岗位）、湘潭市健康教育所（健康宣教专干岗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面试时间
2021年7月15日（周五）14:30
二、面试地点
地点：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5号楼13楼会议室（地址：湘潭市岳塘区书院路100号）
三、入场时间和考生集中抽签处地点
考生13：00-14：00候场,13:30抽签。
候考室设5号楼13楼学术报告厅。
14:00仍未到达候考室的考生，按自动弃权处理。
四、面试考生名单
面试考生为资格审查合格人员，名单见附件1。
五、面试形式和内容
面试采取口述答题（结构化面试）的方式，面试时间为10分钟（含阅题时间），主要测试考生的语言表达、举止仪表、应变与情绪自控和综合分析能力等。
六、注意事项
[bookmark: _GoBack]1.考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凭有效身份证、笔试准考证(报名表)和《疫情防控承诺书》进入考点，参加面试。
2.考生不得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和电子穿戴设备进候考室、考场，面试时不佩戴手表、饰品。面试过程中，不在题签上做任何标记，不以任何方式向考官或考场内工作人员透露本人姓名、毕业学校、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3.面试期间，考生须服从工作人员管理，遵守纪律。
4.考生须文明应试，不大声喧哗，不在考场、候考室、候分区内抽烟、嚼槟榔。
5. 对违纪违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35号《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进行处理。
附件：1.面试人员名单
2.面试考生须知
3.疫情防控告知书
4.疫情防控承诺书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2年7月7日

附件1：
	2022年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湘潭市中医医院、湘潭市中心血站、湘潭市健康教育所公开招聘部分岗位联合面试名单

	序号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姓名
	资格审查情况
	备注

	1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计算机工程师
	刘铿
	合格
	

	2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财务干事
	夏宇琪
	合格
	

	3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财务干事
	谢彬洁
	合格
	

	4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财务干事
	石旦
	合格
	

	5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教干事
	廖彩云
	合格
	

	6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教干事
	江昊嵘
	合格
	

	7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教干事
	李真真
	合格
	

	8
	湘潭市中医医院
	财务职员
	文悦
	合格
	

	9
	湘潭市中医医院
	财务职员
	张帆
	合格
	

	10
	湘潭市中医医院
	财务职员
	娄昕婉
	合格
	

	11
	湘潭市中医医院
	财务职员
	梁释予
	合格
	

	12
	湘潭市中医医院
	财务职员
	赵柳兰
	合格
	

	13
	湘潭市中医医院
	财务职员
	阙红梅
	合格
	

	14
	湘潭市中心血站
	专技人员
	谭乐
	合格
	

	15
	湘潭市中心血站
	专技人员
	蒋琪瑛
	合格
	

	16
	湘潭市中心血站
	专技人员
	何思涵
	合格
	

	17
	湘潭市健康教育所
	健康宣教专干
	田波
	合格
	







附件2：
面试考生须知
1.考生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笔试准考证(报名表)、健康码和《疫情防控承诺书》，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的考生集中抽签处。超过时间仍未到达规定地点的，按弃权处理。未携带两证的，不得参加面试。
2.考生应遵守考场封闭管理规定。进入考点即关闭手机等通讯工具及其他智能穿戴设备并交相关工作人员，面试结束取回，离开考场才能开启。
3.考生通过抽签确定面试顺序号。在候考室，每名考生抽签确定面试顺序号。考生不得交换抽签顺序号，不得向他人透露抽签顺序号信息。
4.考生应服从统一管理，文明候考。不大声喧哗，不在场内抽烟，不擅自离开候考室，特殊情况须经工作人员同意并陪同前往。
5.考生应遵守面试纪律，文明应考。不携带任何物品、不佩戴手表或饰品进入面试考场。面试过程中，不在题签上做任何标记，不以任何方式向考官或考场内工作人员透露本人姓名、毕业学校、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6.面试结束后，不得带走或损毁面试题签。到指定地点等候本人面试成绩，须保持安静，不得泄露面试试题信息。得到成绩后须立即离场，不在考点内逗留。
7、不得做违反考试公平公正原则的其他事情。
以上规定，如果违反，视情节轻重取消本次考试资格或宣布本次考试成绩无效，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附件3：
2022年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湘潭市中医医院、湘潭市中心血站、湘潭市健康教育所联合公开招聘部分岗位
面试疫情防控提示
一、考生申领本人湖南居民健康码（通过微信公众号“湖南省居民健康卡”申领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通过微信小程序“通信行程卡”申领）。
二、考生近期应注意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持续关注自己湖南居民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状态，做好备考期间个人日常防护和自主健康监测。下载打印《2022年湘潭市市直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疫情防控承诺书》（见附件，以下简称《考生承诺书》），每日进行体温测量和健康状况监测，按要求如实、完整填写《考生承诺书》相关信息并确认签字。出现发热、干咳、咽痛、嗅觉味觉减退、腹泻等异常症状的，应及时进行相应的诊疗和排查，保证参考时身体健康。
三、建议考生考前10天在湘且不离湘，不参加聚集性活动，不到人群密集场所，避免与无关人员接触，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勤洗手，公共场所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全程佩戴口罩。建议考生在无禁忌的情况下按“应接尽接”原则，提前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四、所有考生须提供面试前48小时内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考前7天内有本地病例报告地市旅居史的，须提供考试前3天内2次核酸检测阴性报告（2次采样间隔至少24小时，最后一次采样须在湖南省内检测服务机构进行）。外省考生入湘应认真查阅湖南疫情防控部门规定要求（可通过关注“湘潭疾控”微信公众号、电话咨询属地防疫部门等方式查阅），严格落实相关健康管理措施。
五、考生须提前打印好本人考前24小时内的湖南居民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状态信息和彩色截图（包含个人相关信息和更新日期）确保打印的图片信息完整、清晰。
六、进入考点时，考生须接受防疫安全核查，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纸质准考证、纸质健康码、纸质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填写完整并有本人签名的纸质《考生承诺书》，接受体温测量。
考试当日，建议考生提前到达考点，预留足够时间配合考点工作人员进行入场核验。考生进入考点时应有序排队，保持1米以上间距。因防疫要求，考生车辆原则上不允许进入考点，开车前往的考生，建议另带一名驾驶员，送达考点后即停即走。
七、湖南居民健康码为绿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无异常、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现场体温测量正常（＜37.3℃）、无新冠肺炎相关症状、按要求提交《考生承诺书》的考生，方可进入考点参加面试。
八、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允许参加面试：
（1）无准考证、身份证，不能提供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填写完整并有本人签名的《考生承诺书》的；
（2）湖南省居民健康码为红码或者黄码的；
[bookmark: _Hlk104387421]（3）现场测量体温≥37.3℃，在临时观察场所适当休息后使用水银体温计再次测量体温仍然≥37.3℃；有咳嗽、肌肉酸痛、味嗅觉减退或丧失等可疑症状，无法排除新冠等传染病风险的；
（4）考前10天内有国外或香港澳门台湾旅居史的；
（5）考前7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县（县级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等；直辖市、副省级市则为街道、镇），或有本土病例报告县（县级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等；直辖市、副省级市则为街道、镇）旅居史的；（中高风险地区名单以考试开始当天的为准,请密切关注国内疫情变化和发生地区，详情可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查询，或咨询考试举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和疾控中心等专业机构)；
（6）考前10天内被判定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或与已公布的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集的；
（7）考前7天内被判定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的；
（8）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或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尚在居家健康监测期内的；
(9) 其他特殊情形人员由专业医务人员评估判断是否可参考。
九、考试期间所有考生应注意个人防护，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除核验身份、面试时按要求可摘戴口罩外，进出考点及候考期间应当全程佩戴口罩。要自觉维护考试秩序，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管理。考试结束后按监考员的指令有序离场，不得拥挤，保持人员间距。
十、面试期间出现发热（体温≥37.3℃）、干咳、咽痛、嗅觉味觉减退、腹泻等异常症状的，应立即向工作人员报告，安排到隔离观察室留观，由考务组会同医务人员按规定妥善处置。
十一、面试当天尽可能做到居住地与考点之间“两点一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参加考试时须全程配戴口罩，在外餐饮应选择卫生条件达标的饭店就餐，避免扎堆就餐、面对面就餐，避免交谈。
十二、所有考生应自觉遵守湖南省及湘潭市疫情防控规定，自觉遵守考试防疫规定和要求，如实申报本人身体健康状况和旅居史、接触史，如实提供相关涉疫信息资料，如实填写《考生承诺书》。
考生凡有虚假或不实承诺、隐瞒病史、隐瞒旅居史和接触史、自行服药隐瞒症状、瞒报漏报健康情况、提供虚假防疫证明材料（信息）、逃避防疫措施的，一经发现，一律取消面试资格，并依法依规追究法律责任。
存在不得参加面试情形的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否则按违反疫情防控要求处理，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附件4：
2022年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湘潭市中医医院、湘潭市中心血站、湘潭市健康教育所部分岗位联合面试疫情防控承诺书
（考生务必如实准确填报，在进入考点时提交）

本人（姓名：_____ ___，性别：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准考证号：______________，手机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是参加2022年湘潭市中心血站、湘潭市健康教育所、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湘潭市中医医院公开招聘部分岗位联合面试的考生，我已阅读并充分了解本次考试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和要求，本人认真考虑和核实，郑重承诺以下事项：
一、本人已充分知晓理解本次考试各项防疫措施和要求。
二、本人考前10天起自主进行了体温和健康监测，考前48小时内进行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且结果为阴性。
三、本人考前对照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涉疫地区以及公布的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自觉进行了涉疫旅居史、接触史等风险排查。
四、本人自觉遵守本次考试防疫措施和要求，面试当天将按要求自行做好防护。
五、本人确认不存在如下不得参加此次考试的情形。本人确认：
1、本人防疫健康码为绿码，考前48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为阴性。
2、本人无发热、咳嗽、肌肉酸痛、味嗅觉减退或丧失等可疑症状。
3、本人近10日内无国外或香港澳门台湾旅居史。
4、本人近7日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县（县级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等；直辖市、副省级市则为街道、镇），或有本土病例报告县（县级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等；直辖市、副省级市则为街道、镇）旅居史。
5、本人近7日内如有本土病例报告所在地市旅居史，考试前3天内2次核酸检测阴性（2次采样间隔至少24小时，最后一次采样在湖南省内检测服务机构进行）。
6、本人近10日内未被判定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与已公布的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没有交集，不属于近7日内被判定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不属于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或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尚在居家健康监测期内。
7、本人无其他不得参考情形。
以上为本人郑重承诺。如有虚假或不实承诺、隐瞒病史、隐瞒旅居史和接触史、自行服药隐瞒症状、瞒报漏报健康情况、逃避防疫措施的，本人愿承担相应后果及法律责任。
考生签名：____________       承诺日期：2022年 月  日

